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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8/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6_c36_328440.htm （一九八五年一月三

十一日） 国务院同意国家旅游局《关于当前旅游体制改革几

个问题的报告》，现转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

，贯彻执行。 旅游是一项新兴的、综合性的事业，望各地区

、各有关部门要大力支持，加强协作，密切配合，共同促进

我国旅游事业的发展。 关于当前旅游体制改革几个问题的报

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

政策的贯彻执行，我国旅游事业发展较快， 取得了一定的成

绩。 旅游业已成为我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进行友好交往，

开展经济、文化和科技交流的一条重要途径。但是，由于我

们对国际、国内旅游迅猛发展的形势估计不足， 旅游的基础

设施、 经营管理、服务质量等，都不能适应实际的需要。 这

同我国拥有的丰富旅游资源和所处的国际地位很不相称。 必

须解放思想，大胆改革，才能迅速改变这种局面，跟上发展

的形势，把我国旅游事业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根据中央书

记处、国务院对旅游工作的指示精神和旅游工作的实际情况

，现将我们对当前旅游体制改革的意见报告如下：一、端正

业务指导思想，加快改革步伐 当前旅游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

是：破除不适应旅游发展要求的老观念、老办法、老框框， 

从根本上端正旅游业务的指导思想， 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

性，使旅游事业得到更快、更好的发展。要从只抓国际旅游

转变为国际、国内旅游一起抓；从主要搞旅游接待转变为开

发、建设旅游资源与接待并举；从以国家投资为主建设旅游



基础设施转变为国家、地方、部门、集体、个人一起上，自

力更生与利用外资一起上。要按照“政企分开，统一领导，

分级管理，分散经营，统一对外”的原则，建立以国营旅游

企业为主导的多种经济形式、多渠道、少环节的旅游经营体

制；建立责权利相结合的、高经济效益、高服务质量的旅游

企业管理体制，把旅游事业搞活，开创旅游工作新局面，走

出一条适合国情、日益兴旺发达的中国式的旅游道路，做到

政治、经济双丰收。二、政企职责分开，加强行政管理，扩

大企业权力 我国现行旅游体制，基本上是政企不分，独家经

营，统负盈亏，吃“大锅饭”，不按经济规律办事， 经济效

益不高， 束缚了旅游事业的发展。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进

行改革。 （一）各级旅游经营单位都要逐步从所属的行政管

理部门独立出来，成为经济实体，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改

变官商作风，参与行业竞争，优胜劣汰。 旅行社、旅游饭店

、汽车公司（车队）和游船公司等，都应实行企业化。尚不

具备条件的，要积极创造条件，尽早向企业化过渡。 实行企

业化后，上级主管部门要按照国务院的有关规定，扩大企业

的经营、财务、人事等方面的自主权，不干预企业的正常经

营活动。企业内部要建立和完善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把

责权利落实到人，不断提高管理素质、服务水平和经济效益

。要把职工的劳动成果和工资待遇挂钩，打破“大锅饭”和

“铁饭碗”。对表现不好且教育无效的人可以辞退、开除，

对工作成绩突出的人，工资待遇可以破格提升。今后企业新

招收人员，要择优录用和招聘，实行劳动合同制，能进能出

。 （二）旅游行政机构设置要适应旅游事业发展的需要。国

家旅游局作为国务院的职能部门，要面向全行业，统管全国



旅游事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根据国际、国内旅游发

展的需要设置旅游局，统管本地区的旅游工作。要善于运用

行政的、经济的和法律的手段，加强对旅游事业的管理。 经

济特区和省级以下的市、 县如需设置旅游管理机构， 要本着

精简的原则，因地制宜，不搞一个模式。 （三）全国性的旅

行社（如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中国旅行社总社和中国青年

旅行社等），其旅游业务归口国家旅游局领导。地方性的旅

行社，其旅游业务归口地方旅游行政管理部门领导。 凡实际

经营旅行业务，招徕、接待国外或国内旅游者的单位，须成

立旅行社，按照国家旅游局制订的《旅社社管理暂行条件》

规定办理审批手续，领取营业执照，照章纳税。三、下放外

联权和签证通知权，增加招徕渠道 今后，要进一步扩大地方

外联的权力。考虑到我国目前接待条件的局限，特别是在旅

游旺季，旅游热点城市的住房和民航等交通部门客运能力严

重不足的实际情况，下放外联权和签证通知权必须有计划、

有步骤地进行，以免发生客流量超越接待能力，对外造成不

良影响。具体做法是：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均有外联权。

但地方外联必须严格服从统一的综合平衡。 国家旅游局授权

国旅总社对各地外联计划进行综合平衡。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旅游局应将全年的外联计划，特别是在旅游旺季（每年

五月、八月、九月、十日）进入北京、上海、 西安、 桂林四

个热点城市的外联计划报国旅总社。国旅总社一年审批一至

二次额度，各地据此进行外联，并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旅

游局通知我驻外使领馆核发签证。 国旅总社、中旅总社、中

国青年旅行社本身外联的旅行团（者），仍分别各自核发其

签证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尤其是邻近的省、



市之间），可根据自愿互利的原则，广泛建立协作关系或组

织松散的区域协作，沟通情况，相互配合，协调发展。四、

旅游经营单位之间的关系 旅行社、旅游饭店、汽车公司（车

队）、游船公司等旅游经营单位之间，原则上应通过经济合

同或协议建立业务关系，明确双方的权利与义务，相互制约

，相互支援，以保证旅游服务质量和业务工作的正常进行。 

国旅总社、中旅总社和中国青年旅行社是全国性的骨干旅行

社，应努力为各地组织更多的客源。同时要在业务上发挥指

导作用，协调本系统内上下左右的关系。但在经济上，总社

与各地分、支社都是独立核算的经济实体，双方应逐步通过

订立经济合同或协议处理相互间的业务。五、加强旅游价格

管理 旅游价格是国际旅游市场激烈竞争的主要内容之一。为

了维护我国旅游业的信誉，对旅游价格管理实行统一领导，

分级管理，统一对外，按质论价，合理收费的原则。 国家旅

游局将会同国家物价局制定旅游价格的具体定价原则和作价

办法。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旅游局应根据本地区的旅游资

源、接待条件和客源状况，按照国家对旅游价格的原则规定

，制定本地区的旅游价格。但是，不得违反规定限度，擅自

提价或削价竞销，扰乱旅游市场，损害国家的利益和声誉。

六、改革旅游饭店建设的管理 为了加快旅游饭店的建设，要

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同时简化审批手续。今后凡各地采取

中外合资、合作或地方单独投资等方式建造的旅游饭店，按

照当地政府的有关规定办理，报国家旅游局备案。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旅游局要根据不同旅游者的需要统筹规划旅游

饭店的建设。 经国务院批准，在全国选择五十个饭店做试点

，推广建国饭店的经营管理方法，这是我国饭店管理体制改



革的重大突破。在改革中一定要调整好饭店的领导班子，着

力于改善经营管理，提高服务质量，增加经济效益。同时，

要逐步建立饭店预订制度，方便游客。各地旅游主管部门要

及时进行督促、检查，总结交流经验。七、加强国内旅游管

理 我国是有十亿人口的大国。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国内旅游的人越来越多。搞好国内旅游，可以回笼货币，

增加就业，促进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国家

旅游局和各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要加强对国内旅游的领导和

管理，积极创造条件，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要。 

搞好国内旅游，要发挥国家、地方、部门、集体和个体的积

极性，引导和鼓励各方面独资或集资修建旅馆、餐馆、增加

车辆，解决国内旅游者的食、宿和交通问题。在旅游者集中

的地区要尽快增辟新的游览点，并采取有效措施，疏导国内

游客。 各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要有负责管理国内旅游的机

构；要制订具体办法，加强对经营国内旅游企业的管理，切

实保护国内旅游者的正当利益。企业要做到热情服务，合理

收费，明码实价，分档经营。 旅游体制的改革涉及面广，情

况复杂，必须加强领导，既要勇于改革，大胆创新，又要从

实际出发，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真正收到实效。 以上报

告，如无不当，请批转各地区、各部门执行。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